
Page 1 of 4  

 
 
 
 

本校專用  

申請編號  

 1 4 P  
 

擬 任 校 長 培 訓 課 程 (小 學 及 特 殊 學 校 )入 學 申 請 須 知  
 
遞交申請表  
你須將填妥之申請表，連同學費 HKD 14,800 之劃線支票 
（支票抬頭為「香港教育學院」，並請於支票背面註明姓名及本課程名稱）， 
於截止申請日期或以前郵寄至以下地點： 
 

新界大埔露屏路十號 
香港教育學院 
教育政策與領導學系 
「擬任校長培訓課程（小學及特殊學校）」 
李凱欣小姐  收啟 
( 查詢電話：2948 8351；傳真：2948 7619) 

學費 
港幣一萬四千八百元正 
 
更改個人資料 
如你的個人資料有任何更改，須立即以書面通知本課程辦事處，並寄回本校。根據個人資料（私隱）條例，你有權查閱及更正申請表的內

容，亦可以向本校索取該等資料的副本。不獲錄取的申請，其資料將於招生程序完成後銷毀。 
 
錄取結果 
本課程將以書面通知獲錄取的申請人，以確定學籍，並把學費支票兌款。未獲錄取者所交之支票將被銷毀。 
 
取消課程 
本校保留取消任何課程之權利，包括在申請人不足 20 人的情況下取消課程。 
 
逾期申請 
所有逾期的申請，必須附有申請人現任僱主之短箋，簡釋逾期申請之原因。此類申請須待所有準時遞交的申請處理完畢，而有關課程尚未

開課且有剩餘學額時，始獲考慮。 
 
退還所繳費用 
除因本校取消課程外，確定學籍之學員所繳之學費概不退還。 
 
出席率 
報名前務請清楚考慮上課之日期時間；教育局規定本課程學員之出席率須達八成或以上（即不可缺席超過四節，不包括《行動研究》及《個

人持續專業發展資料冊的建構》之課節），且每一單元不能缺席超過一節（即三個小時）。 

 

 
 

 

擬 任 校 長 培 訓 課 程 (小 學 及 特 殊 學 校 )入 學 申 請 表  
 

申請人資料  

請依照香港身份證或護照填寫此欄。  
 
英文姓名   
姓氏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名字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性 別     稱謂#：先生/女士/小姐/博士/ 

其他：
                 
中文姓名電碼   

 
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    /   / 1 9

         日   月   年
 
香港身份證號碼    –       ( )   . 護照號碼            

 
本地/非本地申請人＊  L = 本地  

N = 非本地  

* 本地申請人指申請人擁有居港權，或在二零零四年九月一日或以前於香港居住連續三年或以上。若申請人未符合上述條件，均屬非本地申請人類別。

  # 請圈出適合者。 

 

第十四期課程 
 
截止報名日期︰ 
2010年11月30日（星期二）
 

上課地點︰市區分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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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資料  
 
通訊地址   
 
 
 
 
 
 
 
 
 
 
日間聯絡電話號碼    內線（如適用）   晚間聯絡電話號碼   內線（如適用）  
 
 

       –         – 
 
手提電話  /  傳呼機號碼    傳呼（如適用）   傳真號碼   
 
 

       –          
 
 
電子郵箱：   
 

身體弱能資料  
 
申請人如為身體弱能人士，請在方格內寫上「Y」及註明弱能的性質及程度，否則寫上「N」。  
 
 
  請註明弱能的性質及程度。  
 
   
 
   
 
本校以劃一準則考慮所有入學申請。有關填報的弱能性質及程度資料，有助本校衡量所提供的設施，協助學員學習。  
  

學歷  
 
(A) 基本師資訓練（教育學士、教師證書、教育文憑等）  

請按時間順序詳列你曾接受的基本師資訓練，包括你遞交此申請時正修讀之課程。  
 

由（月 / 年） 至（月 / 年） 院校名稱  課程名稱  
全日制 (F)  
兼讀制 (P)  

修讀科目  
（預計）  
畢業年份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 
 
 (B) 專上教育  

請按時間順序詳列你取得的專上教育學歷，包括你遞交此申請時正修讀之課程。（倘與 (A)部重覆，可以略去）  
 

由（月 / 年） 至（月 / 年） 
院校名稱  

（請列明所在國家）  
學歷名稱  全日制 (F)

兼讀制 (P)
主修科目  副修科目

（預計）  
畢業年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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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資料  

 
(A) 教學經驗  

請按時間順序詳列你的教學經驗，包括現任教職。  
 

日期（月 / 年） 
學校名稱 

全 職 /兼
職  

職級  
（例：文憑教師）

任 教 科 目（ 只須 列 出 現職 資料 ）

名 稱  
每週  /  循環

週節數  
任教班級

由 至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 
(B) 行政經驗  

請按時間順序詳列你的行政經驗，包括現任職位。  
 

日期（月 / 年） 
學校名稱 行政職位資料（例：副校長 / 課外活動主任） 

由 至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 

(C) 現任教職資料  

 

本校專用  

    

 

學校名稱（中文）： 
 
 

學校名稱（英文）： 
 
 

學校地址（中文）： 
 
 

學校地址（英文）：  

 
 
 

現時職位：  
 
  職 級︰  

 
學校類別：  

 1. 授課時間     
  A 

P 

W 

 

= 
= 
= 

上午 
下午 
全日 

  

     

 2. 資助種類     
  A 

D 

G 

P 

C 

E 

= 
= 
= 
= 
= 
= 

資助 
直資 
官立 
私立 
按額補助 
英童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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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課程內容     
  A 

B 

C 

D 

E 

F 

G 

H 

I 

= 
= 
= 
= 
= 
= 
= 
= 
= 

文法學校 
國際學校 
實用學校 
職業先修 
技能訓練 
特殊教育 
工業學校 
其他 
不適用 

  

 
 

  

教學年資總和（包括現職學校）    

Year  年 Month  月  
 
 

擬任校長需要評估  
 

請註明你的「擬任校長需要分析評估」進行情況：  
 

 已完成   已參加但未完成  已報名同時期招生之需要分析

 院校︰________________  院校︰________________  
 *如於本校就讀，期數為第___期  *如於本校就讀，期數為第___期 還未參加  
 完成年份：        參加年份：        

 
 

聲明  

 
 
1. 本人聲明以上所述之個人資料，皆屬真實無誤，並同意如獲得取錄，將呈上有關證書以備核實。如有虛報或資料不全，

則本人之申請、錄取及註冊資格得被取消。  
 
2. 本人授權香港教育學院  
 

(a) 使用本人之資料處理一切有關申請本課程之事宜；  
 
(b) 在本人獲錄取入讀有關課程後，將本人學生身分的任何改變，通知香港教育學院；  
 
(c) 在本人獲錄取入讀有關課程後，將本人的資料轉作學生紀錄，而教院或會把這些紀錄作統計及學術研究用途；及  
 
(d) 可隨時將本人的出席紀錄交予教育統籌局／校董會，以便有關當局查閱本人出席課堂的情況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申 請 人 簽 署 :    
   
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:     日 期 :     
 
 
 
 

-  完 -  

(    ) 


